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晶科科技下属 9 家全资公司拟与上海鼎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鼎源租赁）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补充流动资金需要，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滑县晶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滑县晶能）、阳谷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谷晶鸿）、长兴晶能光

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晶能）、惠州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惠州晶能）、潍坊市晶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晶步）、潍坊步盛光

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步盛）、嘉善优凝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善优凝）、安吉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晶能）、义乌市晶能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晶能）拟将名下光伏电站设备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与

鼎源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期限 60 个月，租赁本金合计 6,080 万元人民

币，年利率 7.02%。 

（二）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21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下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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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与鼎源租赁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未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鼎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6 年 26 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69 号 10 层 1002 至 1003 室 

法定代表人：高磊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方股权结构 

鼎源租赁的股东为金源华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华兴）和嘉印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印控股），二者分别持有鼎源租赁 75%的股权和 25%

的股权，上饶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饶国资委）间接控制金源

华兴 55%的股权，因此，鼎源租赁实际控制人为上饶国资委。此外，嘉印控股由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仙德先生及陈康平先生最终控制，李仙德先生和陈康平先生间

接持有金源华兴 45%的股权，具体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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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董事长李仙德先生和董事陈康平先生担任鼎源租赁董事，因此，鼎源租

赁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鼎源租赁总资产人民币 126,080,341.79 元，净资

产人民币 57,129,328.17 元；2020 年，鼎源租赁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745,555.01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511,339.81 元（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租赁标的物：光伏电站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所在地：滑县、聊城、湖州、惠州、潍坊、嘉善、安吉、义乌 

4、权属：晶科科技全资下属公司所有。标的物不存在质押、抵押等影响设

备权属的事项。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说明 

1、融资金额：租赁本金合计 6,080 万元人民币 

上饶市数字和金融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云济投资有限
公司

金源华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

25%

35%

上饶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上海鼎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嘉印控股有限公司

20%

75%

上饶市欧宝通科技发
展中心（有限合伙）

李仙德、陈康平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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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租赁标的：电站设备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4、租赁期限：60 个月 

5、利率：年利率 7.02% 

6、租金支付方式：按季度支付本金和利息 

7、租赁期间，租赁物的所有权归鼎源租赁所有，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租赁

物，至租赁期满偿付本息后，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至公司。 

8、本次融资由公司及部分全资下属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动产设备

担保及电站收费权担保，除安吉晶能和义乌晶能外，其他 7 家公司提供 100%股

权质押担保。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能满足补充流动资金的目的，有利

于下属公司拓宽融资渠道，提升运营能力。本次交易按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合理、

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较大影响，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下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仙德先

生、陈康平先生和李仙华先生回避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韩洪灵先生、彭剑锋先生和丁松良先生经事前审核，认可本次

关联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公司全

资下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下属公司的资金需求，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I_CorpManagerInfo.php?stockid=601778&Pcode=30070782&Name=%BA%AB%BA%E9%C1%E9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I_CorpManagerInfo.php?stockid=601778&Pcode=30220078&Name=%C5%ED%BD%A3%B7%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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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关联董事对该事项亦回避表决。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晶科科技下属全资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有利

于补充流动资金，提升营运能力；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

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定价，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况；本次交易已经晶科科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且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与

《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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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下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  昶                张世举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